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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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订了《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课程选修部分的六个单元为历史专题，以增加学生对中国文化不同层面的认识。

为支援教师对高中中国历史选修单元六：「女性社会地位：传统与变迁」的教学，教育局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组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合作，编订了本支援教材。本教材套分为两大部分：「中国传统女性的角色」及「近代中国女性角色的转变」，涵盖中国女性从传统到近代的角色与转变。

本教材套版权由教育局及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共同拥有。封面、分隔页及页首上的黑白历史图片获香港政府档案处历史档案馆授权使用，本局谨此致谢。任何人士不得翻印以作商业用途。若对教材提出意见和建议，请致函：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13楼1319室
教育局课程发展处
总课程发展主任（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
或
传真：2573 5299 / 2575 4318
电邮：ccdopsh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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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女性的角色和社会生活
《周易》〈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在原始社会时期，男女群居无所顾忌，两性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没有束缚。在这种原始「乱婚制」之下，社会组织较为松散，生产力偏低。《庄子》〈盗跖〉中说「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成为母系社会的特征。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生产技术的提升，「血缘婚」代替了「乱婚制」，社会组织趋向严谨，这便是血缘家庭的雏型。原始时期的「血缘婚」，其特点是允许同一个部落或家族内的同辈男女结为夫妇。后来又出现「对偶婚」，开始有了婚姻的概念。两性由杂乱交往进而走上对偶婚姻，打开了人类社会史上从原始群进入家庭制的第一页。
由于妇女对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以至人口繁衍等的功劳，往往居于男性之上，故当时的家庭制以母系为宗，妇女备受尊重。例如汉族神话中「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的传说，便使后世得以窥见女性在远古时代的创造力量。但是，随着社会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得以增多，私有财产和新的分工相继出现，两性在生产力活动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母系社会再不能继续下去。男性开始掌握生产的资源和工具，女性逐渐失去经济的独立能力，而要听从男性的支配，因而形成父系氏族，她们在社会活动中逐渐归隐起来，甚至深居简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少数生活于宫廷的女性曾参与政治活动或牵涉政治事件之外，大多数女性的活动范围，无论未嫁时或出嫁后都以家庭为主。重要事务不外两项：一是操持家务和专心纺织；二是生儿育女和相夫教子。
两性关系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下，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加上「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规范，使女性的活动空间囿于闺阁之中。当然「正位于内」并不是所有妇女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对于中下层的妇女来说，因为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使她们无法不从事劳动工作藉以谋生。在中国农业社会里，生活简朴，一般都是男耕女织，女性专心纺织既是供应家人所需，亦可辅助生计。由是这种「男外女内」的观念，遂多用于经济较好的官宦贵族的女性。宋代以后流行缠足，更是无形道德束缚变本加厉而成为有形身体束缚的表征。
婚姻大事关乎女性的终身幸福，但女子多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经决定之后，便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总之就是随遇而安。夫为妻纲、夫唱妇随是夫妇关系的纲领，女子要从一而终、坚贞守节；婆媳关系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环节之一，媳妇对婆母要尽侍奉孝敬之责，要听从公公婆婆的差使，尽心尽意服侍翁姑。
促使女性生活和地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宗族制度的制约，宗规、族规甚至家规对于家族各成员，包括女性在内，都有专制统治的性质；而礼教的制定却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加强对妇女生活的控制，就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作出明文规定。第二是理学思想的影响，理学思想主宰中国政教文化长达七、八百年，所提倡的节烈观念，甚至比法律的效力还大，限制了女子的生活和地位。第三是缠足风气的流行，使女性生活圈子局限于闺阁和家庭之中，身心备受摧残，社会地位更形低下和卑微。
古代中国两性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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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巨变与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
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求变的思想，一些开明的知识人士，为女性的遭遇发出不平鸣。到了1840年代，由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迅速产生变化，农村社会和传统观念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女性的角色也逐渐起了变化。
首先，太平天国事件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太平天国制定了有利妇女解放的政策和措施，动员妇女参加军训和作战，对束缚妇女的陈腐教条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其次，西方传教士东来，提倡女学，办不缠足会，加上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人士的宣传，起了除旧布新的作用，酝酿了妇女解放运动。还有，留学日本和欧美风气渐盛，女子留学生接触外国生活，使她们思想为之一变，回国后致力倡导女权、加强女子活动和兴办女子教育，大大提高了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
女学会的组织和女学报的刊行，促使妇女更多觉醒，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平等和解放而大声疾呼，还表达了妇女更大程度地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的意愿。由此可见，戊戌变法时期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开端。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变革趋向，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为此后妇女运动的高涨奠定基础。妇女亦参与了辛亥革命，使这个革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全民革命的性质。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旨在打破传统旧文化的束缚，妇女解放自然也是这个运动的基本目标之一。对封建专制主义者罩在妇女身上的清规戒律和道德规范进行批判，以讨论贞操、贞节等问题为契机，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社交自由、社会权利、经济独立、废除娼妓、解放奴婢等主张，亦相应地提了出来。
在民国初年一度沉寂下去的女子参政运动，在五四运动后复兴，妇女运动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展现人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促使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另一个新阶段。
总的来说，自二十世纪初开始，不少中国女性积极参与政治、投身革命和抗日救国等活动之中，有更多的妇女活跃于教育事业、文化工作和社会建设。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工业化、都市化发展使女性的职业比以前更多元化，例如从事工业生产、商业销售、公司白领等等不同的行业，为社会作出贡献，同时亦兼顾家庭的需要，如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和处理家务等。女性的生活空间大了、活动多了、地位高了，但她们的负担不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订了不少法律条文，藉以确保男女均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一些新的政策，例如普及教育、生育政策、一夫一妻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角色。无疑，时至今天，有些人还存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社会上一些陋习仍对女性不公平，有待改进的地方不在少数，这些都是必须正视和继续加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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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重心：古代中国贞节观念下女性的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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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女子的生活受礼教规范，重视「三从四德」。「三从」出于《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始见于《周礼》〈天官〉之中，主要讲述女子于「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功」的修养问题。可见古代女子不论为人女儿、妻子或母亲，都要以男性为中心，遵从父命、夫旨以至子意，终身围绕在女孝、妻贤、母良的角色之中。女子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者谓之「贞」；已嫁从一而终，夫死而不再醮者谓之「节」；如遇强暴殉死或夫死自尽者谓之「烈」。贞节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古代女子的生活影响极大。
( 贞节观的萌芽
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前），已有「女不二嫁」之说，如《周易》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礼记》曰：「一女不更二夫」，「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此不嫁」，但这些并未引起当时社会的普遍关注。春秋战国时期，女子再嫁是很平常的现象，人们亦不会对这些女子有任何歧视或惩处。《管子》〈入国〉指出「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由是，社会普遍接受男女再婚的情况。
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年；前247－210年在位）在统一全国后，颁布诏令并以刻石的形式来下达严禁淫佚之事。他曾嘉许巴蜀寡妇清，因她能守持家业，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又如在会稽石刻中，亦明确记载「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指出女子离婚后，如果已有孩子则不许再嫁，否则就是不贞节；如果妻子弃夫改嫁的话，其子女可以不认她为母亲。但与此同时，也指出一旦男子有淫乱的行为，知情者可以把他杀死而不会受到惩治。由此可见，只要离婚妇人不是弃夫并育有儿女的话，即使再婚也合符情理。秦代（前221年－前207年）虽是第一个把「女子贞节」的问题由道德伦理层面放置法律条文之内来考虑的朝代，而秦始皇也是第一个树立「贞妇牌坊」的君主，把女子再嫁由约之以礼转到管之以法，但观其法律实是要求男女双方都要恪守节操，不得僭越规范。可见当时的贞节观念是男女双方的，而女子再婚亦为社会所接受。
西汉（前206－25年）初年，女子改嫁有相当自由和主动权，由皇族妇女至平民妇女也时有改嫁情况，不会被视为「不贞」，例如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年；前156－前141年在位）皇后的母亲臧儿先嫁王仲为妻，生一男两女，后来王仲死，臧儿改嫁田氏，此举并没有影响其女后来成为汉景帝皇后的事实（见《汉书》〈外戚‧孝景王皇后传〉）；苏武（前140年－前60年）之妻因苏武被匈奴人拘禁而改嫁他人（见《汉书》〈苏武传〉）；朱买臣（？－前115年）之妻因其家贫，弃夫另嫁（见《汉书》〈朱买臣传〉）等等。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前141－前87年在位） 采用董仲舒（前179－前104年）之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学」，重视天人合一、三纲五常，以至妇女的贞节问题亦受注重。到了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年；前73年－前49年在位） 时，颁发了「贞妇顺女帛」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以官方名义褒扬妇女守节的诏书。虽然政府推广妇女要有「从一而终」的贞节观，但实际的成效却不大，因为连皇帝自己也没有恪遵戒条。例如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因嫌平阳侯曹寿有疾而与之离婚，改嫁大将军卫青（？－前106年）（见《汉书》〈卫青传〉）；又如汉成帝（刘骜，前51年－前7年；前33－前7年在位）将寡居的敬武公主改嫁高阳侯薛宣（见《汉书》〈薛宣传〉）。
从这些例子可见，当时的妇女均不以再嫁为耻。即使皇帝颁下鼓励妇女守节的诏令，却连皇族亦没有好好执行，在民间所能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妇女对于再婚有其自主权，因为丈夫的贫穷、恶疾、平庸，她们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然后再嫁，社会上并不会谴责或鄙视她们。由是，西汉社会对妇女为夫守节与否并不看重，而「女不再醮」、「从一而终」的观念在当时来说是十分薄弱的。
到了东汉（25－220年）时，朝廷开始强调妇女守节，大力褒奖贞节妇女，安帝（刘祜，94－125年；106－125年在位） 在元初六年（119年）下令「赐人尤贫困，弧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行闾，族显厥行」（见《后汉书》〈孝安帝纪〉），可见贞妇受赐最多，亦显示了政府对贞妇的奖励。与此同时，专门教育女性守礼守节的著作纷纷面世，如班昭（49－120年）的《女诫》、荀爽（128－190年）的《女诫》、蔡邕（132－192年）的《女诫》、《女训》等。关于东汉妇女的守节行为亦被立传于正史之中，如范晔（398－445年）的《后汉书》〈列女传〉记录了不少贞女节妇的史事。凡此种种，均大大影响了当时妇女的贞节和「从一而终」的观念。与西汉相比，由于东汉君主以至文人重视节妇，而《女诫》、《女训》等宣扬女子规行矩步、重礼守节的著作又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故东汉妇女自愿改嫁者较少，而为夫守节甚至自杀的例子却开始出现。
必须留意的是，虽然妇女寡居守节、遇暴殉节的事例较前朝增多，但是为夫守节之事尚未蔚然成风，改嫁亦未受到限制，妇女依然享有其自由，例如汉桓帝（刘志，132－167年；146－167年在位）邓皇后的母亲初嫁邓香，生皇后之后，改嫁梁纪（见《后汉书》〈桓帝邓皇后纪〉）；由是中国妇女史研究者陈东原指出：「汉代不过是贞节观念由宽泛而严格的一个过渡时代。」
( 贞节观的发展
踏入魏晋南北朝（220－589年），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士人仍对妇女的「从一之贞」加以宣扬，如西晋（265－317年）裴頠（267－300年）在其《女史箴》中说：「膏不厌鲜，女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晋书》〈列女传〉亦指：「夫繁霜降节，彰劲心于后雕；横流在辰，表贞期于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妇人焉」。但这些只是较为微薄的声音，毕竟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自由、最开放的时代，当时的妇女敢于挣脱纲常名教的规范，争取幸福的婚姻，再嫁之事屡见不鲜。
及至隋（581－618年）唐（618－907年）之际，贞节观念得到发展。隋文帝（杨坚，541－604年；581－604年在位）统一全国后，接纳大臣刘炫之议，下诏规定「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对于官宦妻妾的再嫁有所限制。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626－649年在位）长孙皇后（600－636年）撰有《女则》，陈邈妻郑氏的《女孝经》，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论语》等女教著作的面世，均大肆宣扬女子的「贞节柔顺」。另外，《唐律》亦对女子的改嫁有所规定：凡女子已接受男家的聘书或两家相互交换了婚书，即被称为「许嫁女」，不容推却婚约，否则在受罚判打六十杖之后，继续婚事；如果许嫁女悔婚而欲嫁他人，则要多打四十杖，受百杖之刑；如果许嫁女再嫁成为事实，则刑加一等，判刑一年半，宣布婚姻无效。至唐宣宗（李忱，810－859年；846－859年在位）时又再下诏重申公主再嫁的规定，可见，唐政府对于妇女「从一之贞」观念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唐代律法就女子再嫁方面加以限制，但实情是它并没有硬性规定不可以再婚或离婚，如唐代公主改嫁者亦达二十多位。《通典》记载：「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制贞节，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在敦煌卷子中曾发现唐代的离婚文书，上写有：「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高官之主」等字句，这些均说明唐代妇女改嫁的权利仍然没有被剥削。
( 贞节观的确立
北宋（960－1127年）立国，重文崇儒，振兴儒学以重整五代时期（907－960年）以来的纲常伦纪，出现宋一代的新儒学——理学。理学可说是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倡道德修养之学。周敦颐（1017－1073年）强调礼乐五伦，并提出「夫为妻纲」的观念。尽管如此，宋初对于妇女的离婚与再嫁仍予以宽容的态度，《宋刑统》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故即使是儒者如范仲淹（989－1052年）也准许其寡媳另嫁朱氏，王安石（1021－1086年）亦让他的媳妇改嫁，而不认为是非礼的事。
北宋后期至南宋（1127－1279年）时期，随着国势日衰，君主士子均希望借助理学来恢复国运，理学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而理学对妇女的束缚则更为严厉了。男性的社会地位凌驾于女性之上，「男尊女卑」的观念愈见明确，而程颢（1032－1085年）和程颐（1033－1107年）轻视妇女的倾向尤为突出，他们提出「天即是理」、「存天理，去人欲」，「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结合于等级制度之中。「三纲五常」就是「天理」。影响所及，对于妇女的言行举止大加约束，更把女子的贞洁与男子的忠君相提并论。《二程遗书》曾有以下一段记载：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人或有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程颐极力反对孀妇再嫁，其言论更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妇女的命运。
南宋朱熹（1130－1200年）集宋儒理学之大成，也是提倡贞节最严厉的一人。1190年，他到漳州就任知县之前，曾发布一道劝谕榜，其中写道：「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即仰具申，当依条格旌赏。其不率数者，亦仰具举。」充分道出朱熹奖励贞节的态度。他在闽南就官时，积极提倡礼教，严定男女之防，着力宣扬程颐的「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经前朝不断的酝酿，发展到北宋后期才告成熟，节妇烈女大多自愿拒绝再婚。大众社会对节妇大加鼓励，并表示敬仰；反之，对一些不守节的妇女则加以歧视和惩罚，造成舆论压力，导致她们身败名裂。北宋晚期以后，当妇女遇到要求再婚之时，她们多自动拒绝，甚或以毁容、割耳割鼻、终生素食以至自杀来表示守节的决心。
( 贞节观的深化
元代（1206－1368年）的法律沿袭宋代，亦提倡「从一之贞」的贞节观。据《元典章》〈户部〉中记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规定：「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立为定式。如不遵式，即将所受宣敕追夺断罪，离异。」又下诏「除蒙古人外，汉人职官正室如系再醮失节之妇，不许受封」，「命妇夫亡，不许再嫁」，「出征军妻不得改嫁」等规定。
朱元璋（明太祖，1328－1398年；1368－1398年在位） 建立明朝（1368－1644年），大力提倡理学，促使明代社会产生一股崇尚贞节的风气。明初学儒宋濂（1310－1381年）曾提出：「若使妇不二其夫、子不辱其亲、臣能忠于君，天下其有弗长治者乎」的治国思想。
明代是奖励贞节最力的朝代，君主和文人亦大力倡议，以妇人之道为要的女学书籍相继面世，如徐皇后（1361－1407年）的《内训》、解缙（1369－1415年）等的《古今列女传》、吕坤（1536－1618年）的《闺范》、温氏的《母训》等，这些都是教育妇女品行、重视守节的专书，对贞节观的大众化起了导向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洪武元年）颁下诏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大明会典》〈旌表〉）这是明朝褒奖贞节制度化的肇始。正德六年（1511年），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年；1505－1521年在位）亦颁下诏令：「近年山西等处，不受贼污贞烈妇女，已经抚按查奏者，不必再勘。仍行有司各先量支银三两，以为殡葬之资。仍于旌善亭榜，立贞烈碑，通将姓字年籍镌石，以垂久远。」就连不受奸污而自杀的烈女也得到褒扬，贞节观念自然进一步深化至社会各阶层。夫死守节成为每一位人妇必须尽的义务，故夫死改嫁的事情已大不复再了。
1465年（成化元年），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1464－1487年在位）下令：「如有发扶同，妄将夫亡年已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看发，或风宪官核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并委官里老人等，通行治罪。」至此守节行为已出现作伪生弊的问题，守节已无自发自动的意义了。
清代（1644－1911年）沿袭明制，同样极度重视女子贞德，女教书籍涌现，如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368－1661年；1644－1661年在位）御纂的《内则衍义》、蓝鼎元（1680－1733年）的《女学》、王相母亲的《女范捷录》等，当中不少篇幅都谈及贞节的问题。此外，清朝对贞节妇女的旌表较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还要广泛，专门任命礼部的仪制清吏司来掌理。据《大清会典事例》和《礼部则例》〈旌表孝义贞节〉的记述，可以了解受旌表妇女的性质（下表）。
受旌表妇女的说明
	受旌表的妇女
	具体说明

	节妇
	· 妇女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者
· 妇女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达十年者

	烈妇、烈女
	· 妇女遭寇守节致死者
· 妇女因强奸不从致死者
· 妇女因受调戏羞愤而自尽者
· 节妇被亲属逼嫁致死者
· 童养之女尚未成婚，拒夫调奸致死者

	贞女
	· 未婚夫死，闻讣自尽者
· 未婚夫死，在夫家守节者



图片说明：中国古代的贞节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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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所见之古代夫妻尊卑
	「……壹与之齐注一，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注二，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注三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


注一：壹与之齐：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描述夫妻一起生活的情景。
注二：亲迎：古代婚姻六礼中的第六礼，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
注三：帅：统率的意思。
引文大意：〔妇女〕一与丈夫共同生活，就终身不改变。所以丈夫死了也不改嫁。男子于亲自迎娶的整个礼仪中，都是男子在女子前面，体验了刚和柔两者不同意义。……男女有别，然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然后有义，然后产生礼仪；礼仪成形，则万物各安其性。没有分别和不讲道义，就是禽兽之行。……出了大门，男子走在前面率领女子，女子跟从男人，夫妇之间的基本道理就从这里开始。妇人是跟从人的，年幼时跟从父兄，出嫁后追随丈夫，丈夫死了就听从儿子。丈夫意味着师傅，师傅就得以智慧带领人。
资料来源：《礼记》，〈郊特牲〉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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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女性的贞节观念
	「〔伍子胥〕乞食溧阳。适会女子击绵于濑水之上，筥注一中有饭。子胥遇之，谓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独与母居，三十未嫁，饭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赈穷途少饭，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注二，遂许之，发其箪注三筥，饭其盎注四浆注五，长跪而与注六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远逝之行，何不饱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谓女子曰：『掩夫人之壶浆，无令其露。』女子叹曰：『嗟乎！妾独与母居三十年，自守贞明，不愿从适，何宜馈饭而与丈夫？越亏注七礼仪，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顾注八，女子已自投于濑水矣。于乎注九！贞明执操注十，其丈夫女哉！」


注一：筥：音举，圆形的器皿，用竹造成。
注二：恒人：平常人。
注三：箪：音单，古时用以盛饭的竹器。
注四：盎：盛载液体的器皿。
注五：浆：米水。
注六：与：给予。
注七：越亏：逾越的意思。
注八：反顾：回头看看。
注九：于乎：与呜呼同，感叹词。
注十：贞明执操：即勇于坚守贞操观念的意思。
引文大意：伍子胥在溧阳讨饭，正巧有一个女子在溧水的岸边捣丝，圆篮中有饭。子胥碰上了她，对她说：「夫人，可以搞到一顿饭食吗？」那女子说：「我独身和母亲住在一起，三十岁了还没嫁人，饭食得不到。」子胥说：「夫人救济我这走投无路的人，就是饭少一点，我又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女子知道他不是个平常的人，便自言自语地说：「我哪能违背人情呢？」于是立即打开她的圆篮，拿出她壶中的米水给子胥吃，跪着递给子胥。子胥吃了两口就停了。女子说：「您有很远的行程，为什么不饱餐一顿？」子胥吃完后要走了，又对女子说：「藏起夫人的那壶水吧，不要让它暴露了踪迹。」女子叹息说：「唉，我独身和母亲住了三十年，自己保持贞洁，不愿意嫁人，怎么适合送饭给男人吃呢？逾越损害了礼仪，这是我不能容忍的阿！您走吧！」子胥走了才五步远，再回头看那女子，已经自投于溧水中了。呜呼！勇于坚守贞操观念，真是女中丈夫！
资料来源：〔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1，〈王僚使公子光传〉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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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嘉许巴寡妇清
	「巴注一寡妇清，其先注二得丹穴注三，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注四。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注一：巴：古国名，在今四川省境内。
注二：先：祖先。
注三：丹穴：盛产朱砂的矿穴。
注四：家亦不訾：家财多得不可估量，訾音紫。
引文大意：巴有一位名叫清的寡妇，她的祖先得到一个朱砂矿洞，而且垄断利益也已经有好几代了，家财多得不能估量。清是一名寡妇，却能稳守祖先留下来的产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坚贞的妇人，因而礼待她，并为她兴建一座女怀清台。
资料来源：〔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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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命男女各安其份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注一诚。夫为寄豭注二，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前210年，会稽刻石〕……
天下咸抚注三，男乐其畴注四，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前215年，碣门刻石〕……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前219年，泰山刻石〕」


注一：絜：同洁。
注二：寄豭：寄存在别人家中的公猪，此处比喻为闯进别人家中肆意淫乱的男子。
注三：咸抚：安定。
注四：畴：已耕作的农地。
引文大意：矫正人民的过错，宣扬大义，凡是丈夫死了但有儿子相伴却又改嫁的妇女，便属于背弃死去的丈夫，不是贞洁的女子。要以礼义来防禁内外，禁止淫乱的行为，男女双方都要洁身自爱，信实真诚。若男子与别人的妻子通奸，杀死他的人也不会获罪。若男人行为端正，但他的妻子却逃家另嫁，那么作为儿子的也可以不认这个不贞洁的母亲。
国家太平，男性快乐地在田地里耕种，妇女专心女红，各项事情都依正常程序来进行。
贵贱分别，层次分明，男女都依礼行事，这种仁政将留传给子孙后代；这种教化的力量足以感动无穷无尽的所有事物，希望子孙们严谨遵守这些遗留下来的诏命，永远顺从这种伟大的告诫。
资料来源：〔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先秦时期男尊女卑、夫妇之义是怎样萌生？（可先说明先秦时期男女有别的思想是由于「男先于女」的观念早已萌生，故重视男性的优越地位；加上，「妇人，从人者也」，故女子必须遵守三从的规矩，即幼从父兄，婚后从夫，夫死后从子。）
2.
根据资料二，东汉人笔下先秦时期女性的贞节观念是怎样的？（东汉人笔下的这位于濑水旁的女子，本是过着三十年守身如玉的生活，但不忍伍子胥在穷途之中，施以一餐之德，可是竟认为这样做也会令贞节有亏，于是投河自尽。被伍子胥赞为「贞明执操，其丈夫女哉！」）
3.
巴寡妇清能守节的基础／前题是什么？这反映当时改嫁／再婚的目的是什么？（基础是财富；改嫁／再婚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有依靠。）
4.
泰山刻石鼓励守贞及秦始皇嘉许巴寡妇清，反映秦朝时期的贞节观念怎样？（当时人对贞节观念仍不太重视。）

[image: image12]
[image: image13.jpg]



《列女传》中所见之汉代贞节观念（一）
	「女宗者，宋鲍苏之妻也，养姑甚谨注一，鲍苏仕卫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养姑愈敬，因往来者请问其夫，赂遗注二外妻甚厚。女宗姒注三谓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妇女一醮注四不改，夫死不嫁，执麻枲注五，治丝茧，织纴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馈食以事舅姑，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岂以专夫室之爱为善哉？若其以淫意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


注一：养姑甚谨：谨慎地侍奉家姑（奶奶）。
注二：赂遗：赠送丰厚的财物。
注三：姒：姊姊。
注四：醮：形容古代女子出嫁时父母酌酒给她的动作，寓意出嫁的意思。
注五：麻枲：即麻衣，丈夫死后妻子穿着的衣服。
引文大意：女宗，是宋国鲍苏的妻子，她恭敬地侍奉着自己的婆婆（奶奶）。鲍苏在卫国做了三年官，而且更娶了外妻。但女宗侍奉婆婆却愈来愈恭敬，又常通过来往宋、卫两国的人传口信问候丈夫，还给丈夫那位外妻送去很丰厚的财物。女宗的姊姊对她说：「你可以离开这个家了。」女宗说：「为甚么呢？」姊姊说：「那个人既然另结新欢，你为何还要留在这里呢？」女宗说：「妇女一出嫁后就要从一而终，即使丈夫死了也不能改嫁。纺麻线，理蚕丝，织丝缕，编绦带，供给衣服，是为了侍奉丈夫。做好纯酒，进献食物，是为了侍奉公婆。对丈夫专一就是贞，对公婆服从就是顺，贞顺，是妇女最高的德行，我难道能透过独占丈夫的宠爱来得到好处吗？要是有放纵恣肆的意念，来控制丈夫所爱，我不知道会有些甚么好处。」
资料来源：〔西汉〕刘向：《列女传》，卷2，〈宋鲍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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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女传》中所见之汉代贞节观念（二）
	「黎庄夫人者，卫侯之女，黎庄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务注一者异，未尝得见，甚不得意。其傅母注二闵夫人贤注三，……谓夫人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今不得意，胡注四不去乎？』……夫人曰：『妇人之道，壹而已矣。彼虽不吾以，吾何可以离于妇道乎！』」


注一：务：此处指兴趣。
注二：傅母：古时负责辅导、保育贵族子女的老年妇人。
注三：贤：贤良、贤明。
注四：胡：为何？
引文大意：黎庄夫人，是卫侯的女儿，黎庄公的夫人。她出嫁到黎国后，和黎庄公并不情投意合，两人的兴趣与爱好也不一样，夫妇二人在大婚后竟未尝见面，这使黎庄夫人很不得意。傅母见她贤慧，……便对她说：「夫妇的规矩，有情有义就结合，无情无义就分开。现在你很不得意，为甚么不及时离开呢？」……黎庄夫人说：「妇女的规矩，不过是从一而终罢了。夫君虽然不亲近我，但我又怎可以违背妇女的规矩呢？」
资料来源：〔西汉〕刘向：《列女传》，卷4，〈黎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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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卓王孙注一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注二缪与令注三相重，而以琴心挑注四之。相如之临卭注五，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注一：卓王孙：西汉初年的冶铁商人，家财丰厚，据说有家僮八百余人。
注二：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初年出色文学家，极擅辞赋。
注三：令：县令。
注四：挑：挑逗。
注五：卭：即卭县，汉代时县名，其地在今四川成都市西南。
引文大意：卓王孙有个女儿叫文君，刚守寡不久，很喜欢音乐，所以相如佯装与县令相互敬重，而用琴声诱发她的倾慕之情。相如来临邛时，车马跟随其后，仪表堂堂，文静典雅，甚为大方得体；待到卓王孙家喝酒、弹奏琴曲时，卓文君从门缝里偷偷看他，心中高兴，很是喜欢他，……。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门，与相如私奔，相如便与文君急忙赶回成都。进家所见，空无一物，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之事，大怒道：「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绝不会分给她一个钱。」……有些兄弟和长辈相继劝说卓王孙说：「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所缺少的不是钱财。如今，文君已经成了司马长卿的妻子，长卿本来也已厌倦了离家奔波的生涯，他虽然贫穷，但也确实是个人才，完全可以依靠。况且他又是县令的贵客，为什么你偏偏这样轻视他呢？」卓王孙不得已，只好分给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她出嫁时的衣服被褥和各种财物。文君就与相如回到成都，买了田地房屋，成为富有的人家。
资料来源：〔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7，〈列传〉第57，〈司马相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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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寡湖阳公主倾慕宋弘
	「帝〔汉光武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注一曰：『宋公注二威容徳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注三矣！』」


注一：主：即湖阳公主。
注二：宋公：即宋弘。
注三：谐：顺利。
引文大意：光武帝的姊姊湖阳公主刚刚丧夫寡居，一天，光武帝与湖阳公主二人谈及朝中大臣，光武帝乘机观察湖阳公主的心意。湖阳公主说：「宋弘容貌威严，且有德行、器量，朝中群臣无人能及。」光武帝知道姊姊的心意后，便说：「试试能否成事吧。」不久，宋弘被光武帝召见，光武帝让湖阳公主坐在一座屏风后面，听他们二人对话。光武帝对宋弘说：「俗语说：『一个人富贵后，自然会忘记以前的朋友，甚至另娶一位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答道：「我听说『贫贱时所结交的朋友不可忘记，曾与我一起捱苦的妻子绝不可抛弃』。」听了这话后，光武帝便对湖阳公主说：「此事不成了！」
资料来源：〔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6，〈列传〉第16，〈宋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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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奖励贞妇的内容
	皇帝
	年代
	内容

	安帝
	元初元年（114年）正月
	赐贞妇帛，人一匹。

	
	元初六年（119年）
	赐贞妇粟，人十斛，甄表门闾，显厥行。

	
	延光元年（122年）
	赐贞妇帛，人二匹。

	顺帝
	永建元年（126年）正月
	赐贞妇帛，人三匹。

	桓帝
	建和元年（147年）正月
	赐贞妇帛，人二匹。


资料来源： 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140。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及二的女宗及黎庄夫人例子，反映出汉代的士大夫对女性的贞节观念有什么期望？（女宗的例子反映当时士大夫要求女性不应该独占夫君，只有能够包容丈夫的外遇才算是高尚的行为，由此可见，古代女性「以专一为长，以善从为顺」为宗。而黎庄夫人的例子则反映女性即使与夫君的性格不合，为人妻者也要坚守从一而终的思想。）
2.
根据资料三，卓王孙为什么反对女儿与司马相如交往？后来何以又同意他们的婚事？（卓王孙反对女儿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的行为，视之为无媒苟合而有失礼教，又嫌弃司马相如的清贫如洗，但爱女之心犹在，不忍杀之，只是下令不分家财一分一钱。不过，后来有感司马相如为人不俗，实为人材，态度才变得软化，渐渐接受他们的婚事。）
3. 根据资料四，汉光武帝和宋弘对夫妻关系有什么不同看法？宋弘对妻子的态度反映男子对「守节」持什么态度？（湖阳公主〔即汉光武帝的姊姊〕新寡，仰慕宋公〔即宋弘〕的仪态威严兼且具有德行修养。光武帝明白其姊的心意，有一次宋弘谒见光武帝时，光武帝刻意安排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暗中听他们对话。席间，光武帝试探宋弘说：「俗语云，显贵腾达就换朋友，富裕有财便易新妻，这种做法你认为是否合情理呢？」宋弘不加思索即随口应道：「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我认为此乃正道。」帝转向湖阳公主曰：「此事谈不成了。可见贵为皇帝身份的光武帝愿意接受女子再婚，但为人臣者，却守着「糟糠之妻」不可弃的原则。而宋弘对妻子的态度反映男子亦有守节的责任。）
4. 汉代政府透过奖励贞节的措施想发挥什么作用？你认为有效吗？试综合以上各段资料加以说明。（汉代政府对节妇赠以布匹粮食，甚至甄表门闾，这种大力奖励节妇的举动，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的贞洁纯朴，以避免淫荡不良的风气。措施的效用看来不大。学生可根据资料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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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张华《女史箴》中的女性贞节与仪容
	「妇德尚柔，含章贞吉注一。婉嫕注二淑慎，正位居室……人咸知饰注三其容，而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饰，或愆礼正。……驩注四不可以黩注五，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有固然。」


注一：含章贞吉：词出《易经》，引申指自然的理想人格。
注二：婉嫕：有妇德。
注三：饰：矫饰。
注四：驩：与欢字同，欣喜的意思。
注五：黩：音读，滥用、过量的意思。
资料来源：张华：《女史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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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裴頠女史箴中描写女性的理想性格
	「膏注一不厌鲜，水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注二。尔注三形信直，影亦不曲。尔声注四信清，响亦不浊。绿衣虽多，无贵于色。邪径虽利，无尚于直注五。」


注一：膏：肥肉。
注二：馨：音兴，香气远溢之意。
注三：尔：你。
注四：声：此处解作名声。
注五：邪径虽利，无尚于直：虽然用一些不合正途的方法可以获利，但这样做有失正直，是不高尚的行为。
资料来源： 裴頠：《女史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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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中所见之列女贞节观
	「盖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


引文大意：所谓妇女的美德，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所指的是温柔，但是立节垂名，都要依靠贞烈的本性与行为。温柔是仁的根本，贞烈是义的泉源。没有温柔，不能体现妇女的美德，没有贞烈，不能显示妇女的节义。
资料来源：〔唐〕李延寿：《北史》，〈列传〉第79，〈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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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原看魏晋南北朝女性贞节观
	「魏晋南北朝这样杂乱的时代，宜其贞节观念之可以松散，乃竟不然。……太和注中，于党州造一寺，女之寡居无子者，都叫她出家为尼，住寺中。」


注：太和：北魏孝文帝所用的第三个年号，时间由公元477年至499年，共二十三年。
资料来源：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页84。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至三，晋代士人对女性贞节持什么观念？（晋代士人重视女性的品行修养，认为女子生性要柔顺，仪容整洁，态度和善，不得恃宠生骄。而且，他们更强调女性玉洁冰清，贞德守节的行为。）
2.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贞节观念浓厚的现象表示惊讶，你认为他因何有此感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上其中一个大分裂时代，当时政治混乱，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士人都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对于传统儒家观念也表现抗拒，佛道二教因而大盛。在如此纷乱、礼教沦亡的年代，女性的贞节观念应该大为放松，但史实却证明当时的贞节观念依然牢固。因此，陈东原对此现象表示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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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禁止官员妻妾改嫁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引文大意：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隋文帝下诏：「九品以上官员的妻子，五品以上官员的妾侍，丈夫死后不可改嫁。」
资料来源：〔唐〕魏征：《隋书》，卷2，〈帝纪〉第2，〈高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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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贵族女子的改嫁规条
	「自今以后，先降嫁公主县主注一，如有儿女者，并不得再请注二从人注三。如无儿女者，即任陈奏，委宗正注四等准此处分。如有儿女委称注五无有，辄请再嫁人者，仍委所司，察获奏闻，别议处分。」


注一：县主：即县公主，为皇族女子的封号。唐代诸王之女，皆被封为县主。
注二：请：请求。
注三：从人：嫁人。
注四：宗正：古代官名，秦代时初置，为皇室亲属近官，负责管理皇族诸事务。
注五：委称：假称。
引文大意：从今以后，先前已下嫁的公主及县公主，如有儿女的，在丈夫死后不得再请求改嫁。如果是没有儿女的，则任由她们陈述自己的处境，由负责管理皇族事务的宗正官决定她们是否可以改嫁。如果本身是有儿女的，却因为想改嫁而假称自己没有儿女，并动辄请求再嫁他人，则由负责相关工作的官员深入调查事件的真相，再向皇上报告，然后商议如何处分。
资料来源：《唐会要》，卷6，〈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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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中所见之唐代男女婚嫁规条
	「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注一服纪注二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制贞节，并任注三其情注四，无劳抑注五以嫁娶。」


注一：孀居：形容丈夫死后妻子为夫守丧的一段时期。
注二：服纪：父母死后子女为父母守丧的一段时期。
注三：任：任由。
注四：情：意愿。
注五：抑：压制、压抑。
资料来源：〔唐〕杜佑：《通典》，卷59，〈礼〉19，〈男女婚嫁年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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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志坚的个案看唐代妇女的改嫁情况
	「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注一厌其饘藿注二不足，索书求离注三。……颜公〔颜真卿〕案注四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注五。愚妻覩注六其未遇注七，遂有离心。……污辱乡闾注八，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注九，任注十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


注一：山妻：隐士的妻子，盖因杨志坚是一位隐士。
注二：饘藿：饘，即粥；藿，即豆类植物的叶子；饘藿意指粗粝的食物。
注三：离：分离。
注四：案：审讯。
注五：摭：音只，拾取的意思。
注六：覩：音倒，同目睹的睹字。
注七：未遇：未有好的际遇。
注八：乡闾：乡里的意思。
注九：阿王决二十后：意指执行杖刑二十之后。杖刑属隋唐时代刑罚之一，多用于犯了罪的女性身上。
注十：任：任由。
资料来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鲁公明〉。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至三，隋唐律令对女子的婚嫁有什么规限？（唐律虽对女子改嫁有所限制，但总的来说，依然是抱着任其自然以为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子女的寡妇来说，只要过了服丧的时间，她们可以享有再婚的自由。）
2.
根据资料四，杨志坚妻之请离反映了什么现象？（杨志坚本为才学之士，惜其妻嫌其家贫，于是请求离异。这宗申请离婚的案件落到颜真卿的手上，他认为杨志坚有才华，饱览群书，堪为可造之才，而其妻竟然以家贫为由而提出离婚，实为可耻。故此，判其妻杖刑二十，任其改嫁；而杨志坚则赏布绢二十匹，米二十石，由是可以反映一般情况下，唐代社会接受女子改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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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眼中的人伦关系
	「礼，理注一也；乐，和注二也。礼阴也乐阳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注一：理：事物的标准规条。
注二：和：和谐的人际关系。
资料来源：〔北宋〕周敦颐：《周元公集》卷1，〈礼乐〉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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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媳妇寻夫婿改嫁
	「王荆公注一之次子名雱注二，为太常寺太祝注三，素有心疾注四，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注五，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注六。又与其妻日相斗閧注七，荆公知其子失心注八，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注九而嫁之。」


注一：王荆公：即王安石（1021－1086），北宋著名思想家。
注二：雱：音旁，下很大雨的意思。
注三：太常寺太祝：太常寺为古代朝廷中掌管礼仪的最高机构，始设于秦代，初名奉常，至汉代时改称太常。至于太祝，是太常寺内其中一位官员。
注四：心疾：心脏有疾病。
注五：貌不类己：样貌不像自己。
注六：悸死：心生惧怕致死。
注七：斗閧：斗与斗字同，斗閧即争斗的意思。
注八：失心：失去理智。
注九：壻：古字，同婿，夫婿的意思。
引文大意：王安石的次子名王雱，任职太常寺太祝，向来都患有心脏病，他娶同郡庞氏女子为妻。婚后一年多便育有一子，但王雱认为儿子的样貌不像自己，千方百计要杀害亲儿，而儿子最终亦因此而心生惧怕，最后因终日心惊害怕而死。王雱又经常与妻子争吵相斗，王安石知道自己的儿子已失去理智，认为罪不在他的媳妇，乃容许他们夫妻离异，但由于害怕媳妇的名声会因而有损，便为媳妇寻找夫婿，让其得以改嫁。
资料来源：魏泰：《东轩笔录》，见陶宋仪：《说郛》卷4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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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论女性贞节问题
	「或问：『孀妇注一于理，似不可取注二；如何？』
伊川先生〔程颐〕曰：『然注三，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注四失节也。』
又问：『人或有居孀贫穷无托注五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注六。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注一：孀妇：即寡妇。
注二：取：在此同娶。
注三：然：对的。
注四：己：自己。
注五：无托：无所寄托，无处容身。
注六：故有是说：才有此说法。
资料来源：〔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2下，〈附杂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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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天理与人欲
	「人之一心注一，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注二。」


注一：人之一心：此处指人类的本心。
注二：方始是学：才是真正的学问。
资料来源：〔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3，〈学七‧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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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三纲五常
	「然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注一之要，五常注二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注一：三纲：即三种儒家学者所主张的人伦从属关系：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 子纲。
注二：五常：五种为儒家学者所认定的人伦关系原则：即仁、义、礼、智、信。
资料来源：〔南宋〕朱熹：《晦庵集》，卷13，〈垂拱奏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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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妇女守节
	「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注，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奬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


注：《柏舟》之节：《柏舟》为《诗经》内其中一首诗，出自《诗经‧墉风》。该诗内容提及周代时期卫国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为其守节，不肯改嫁，故引申出《柏舟》之节一语，藉以赞扬肯为亡夫终生守节的节妇。
资料来源：〔南宋〕朱熹：《晦庵集》，卷26，〈陈师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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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媳妇一意守节
	「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注一，枢密副使注二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儿。拯夫妇意注三崔不能守注四也，使左右尝注五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见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妇得齿贱获，执澣涤注六之事幸矣，况敢污注七家乎！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无它注八也。』」


注一：繶：音意。
注二：枢密副使：宋代枢密院的副长官，仅次于枢密使。枢密院在宋代主要执掌军国机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部门。
注三：意：预计、料想。
注四：不能守：不能为夫守寡、守节。
注五：尝：试探。
注六：澣涤：澣，与浣字同；澣涤即浣涤，即清洗的意思。
注七：污：古字，同污，污染的意思。
注八：它：其他心思，此处引申指嫁予他人的意图。
引文大意：崔氏，合淝人包繶的妻子。包繶，是枢密副使包拯的儿子，年少时已过世了，留下一名年纪很小的儿子。包拯与他的妻子认为崔氏不能为儿子守寡，便命左右下人试探她的心意。崔氏知道翁姑的担忧后，蓬头垢面地向包拯边哭边说道：「家翁是天下闻名的名士，媳妇能在家翁家中做清洗的低下工作，便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又岂敢污辱包家的名声呢？媳妇生为包家妇，死为包家鬼，可以发誓绝无异心。」
资料来源：〔元〕脱脱：《宋史》，卷460，〈列传〉第219，〈崔氏〉。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宋初理学家眼中女子的角色是根据什么准则来决定？（周敦颐指出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的关系，一切要求从家庭入手，再继而伸展到国家层面，使之「万物各得其理」，由是重视妇女的修养，强调贞节观念。而这是根据儒家「正名」、阴阳调和思想作为标准。）
2.
根据资料二王安石的例子，士大夫对女子改嫁持什么态度？（宋代王安石的次子王雱素有心脏病，虽已娶妻庞氏，并得一子，但王雱认为儿子的样貌不像自己，竟千方百计欲加害亲儿，又常常与妻子争吵不休。王安石有见及此，认为罪不在其媳妇，故为她另觅夫婿，令其改嫁，以减轻她的痛苦。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仍然容许女子改嫁。）
3.
根据资料三，程颐对「失节」行为有何看法？你认为程颐的意见是否合理？（关于寡妇应否再嫁的问题，程颐鼓吹妇女贞节应列入理学范围，妇女的贞节操守远较自己的生命重要。换句话说，「天理」规定孀妇不可再嫁，而男子也不可娶孀妇，否则同样犯了失节大罪。即使寡妇无依无靠，也不能另觅郎君，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现今的观点来看，程颐对妇女贞节观念问题的看法很不合理，即使无处容身，孀妇也不能改嫁，这种思想可谓极度凉薄，也不体谅别人的处境。然考虑到程氏作为儒家学者，又身处男尊女卑的时代，有此想法实不足为奇。）
4.
综合资料四至六，朱熹的贞节观是怎样的？你认为朱熹与程颐的贞节思想有否分别？（朱熹强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的思想，他的天理是指人们乃以崇敬并服从的规律，是属于「心之本然」，是「善」的表现，也是「三纲五常」。为了要迎合传统的封建统治，把本来并没有对抗的天理和人欲两者截然划分，严格地否定人的自然欲求，从而厘定人类的伦理秩序。由此之故，朱熹与程颐的贞节观分别不大，因为两人均坚执着「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同样鼓吹女性的守节行为。）
5.
根据资料七，包拯媳妇崔氏的守节思想是怎样的？（崔氏本为合淝包繶的妻子，由于包繶英年早逝，留下一子。包拯忖测其媳妇或想改嫁，但崔氏却声泪俱下的请求家翁容许她坚守贞节，让其守寡终老，并誓言甘愿「生为包妇，死为包鬼」，可见崔氏深受宋代贞节观念的影响，对丈夫与夫家从一而终，即使要守寡至死，也毫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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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氏守节为尼
	「中书平章注一库库岱之侧室髙丽氏，有贤行。平章死，誓弗贰适注二。正室子拜马朵尔赤悦其色注三，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纳环子注四献于太师伯颜，……伯颜特为奏闻，奉旨命拜马朵尔赤收继小母髙丽氏。髙丽氏夜与亲母逾垣注五而出，削发为尼。」


注一：中书平章：中书省的高级官员，有参议国政之大权。
注二：誓弗贰适：发誓不作改嫁。
注三：悦其色：欣赏她的美色。
注四：大答纳环子：一种宝物，以此作为贿赂太师伯颜的礼物。
注五：踰垣：踰：越过；垣：矮墙；逾垣即越过矮墙的意思。
资料来源：陶宗仪：《辍耕录》卷15，〈髙丽氏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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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宁死不愿男医见其身体
	「大德七年注一十月，乳生疡注二。或曰当迎医，不尔注三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


注一：大德七年：即公元1303年。
注二：疡：溃烂。
注三：不尔：不然、否则。
资料来源：元明善：〈节妇马氏传〉，载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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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氏为夫殉死
	「衣氏，汴梁儒生孟志刚妻。志刚卒，贫而无子，有司注一给以棺木。衣氏给匠者注二曰：『可宽大其棺，吾夫有遗衣服，欲尽置其中。』匠者然之注三。是夕，衣氏具鸡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邻里及同居王媪，曰：『吾闻一马不被两鞍，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刭注四死。」


注一：有司：即官吏。
注二：匠者：木匠。
注三：然之：答允她的要求。
注四：刭：音警，用刀自割颈部的意思。
引文大意：衣氏，是汴梁儒士孟志刚的妻子。孟志刚去世后，家中贫穷又没有儿子，由有关衙门供应孟志刚的棺木。衣氏欺骗木匠说：「请把棺木造得宽大一点，因为我的丈夫遗下了不少衣服，我想把它们都放进棺木里去。」木匠答应了她的要求。当晚，衣氏准备好了饭菜来祭祀亡夫，然后把家中所有东西都散发给邻居及与她同居的王媪，并对王媪说：「我听说一匹马不会配戴两副马鞍，我的丈夫既然已经死了，我可以和他同用一副棺木并埋葬在同一个墓穴里了。」跟着便自刎而死。
资料来源：〔明〕宋濂等：《元史》，卷210，〈列传〉第88，〈列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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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氏为夫自焚
	「高丽氏，宣慰副使注一博啰特穆尔妻也。至正二十七年注二，十二月，其夫死于兵注三，谓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复事人注四乎！』乃积薪注五塞户，以火自焚而死。」


注一：宣慰副使：元代官员宣慰使的副手。宣慰使一职于元代始置，负责掌管军民事务。
注二：至正二十七年：即公元1367年。
注三：兵：兵事，即战争。
注四：事人：事于别人、侍奉别人之意，此处引申改嫁之意。
注五：薪：柴。
引文大意：高丽氏，是宣慰副使博啰特穆尔的妻子。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博啰特穆尔于战争中战死，高丽氏对别人说：「丈夫既已逝世，我又怎能改嫁他人呢？」便于家中堆积木柴，引火自焚而死。
资料来源：〔明〕宋濂：《元史》，卷210，〈列传〉第88，〈列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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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女性自杀殉节的方式及人数
	方式
朝代
	投河
	投火
	自缢
	自戮
	绝食
	投崖
	悲恸
而死
	吞金
	其他
	合计

	宋
	40人
	
	18人
	
	4人
	4人
	4人
	1人
	
	71人

	元
	103人
	10人
	90人
	18人
	14人
	15人
	9人
	
	52人
	311人


资料来源：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217。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元代女子的贞节观念如何？（元朝时，有一高丽氏，本为中书平章库库岱的侧室，惜库库岱早死，而其正室所生儿子拜马朵尔赤仰慕高丽氏的美色，竟欲娶之为妻。高丽氏不肯，拜马朵尔赤乃贿赂太师伯颜，欲威迫高丽氏就范，结果高丽氏连夜与亲母出走，并削发为尼。从这件事可以明白，蒙古人一方面不重视女子守节的行为，认为嫡子妻庶母为平常事；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蒙古人已习染汉人习性，深受贞节观念的影响，故有高丽氏这类为免改嫁而削发为尼的情况。）
2. 综合资料一至四，元代妇女有什么守节的表现？你对这些个案有何感想？（元代女子因受到汉人贞节观念的影响，已十分重视守节的行为。资料一的高丽氏削发为尼，资料二的马氏乳伤不疗，资料三的衣氏于办理丈夫的身后事时，竟置大棺木以便其本人同归于葬，资料四的高丽氏自焚殉节。由此可见，她们为了坚守贞节，保守名声，不惜勇于求死，以表忠烈的这种行为，确实已经走向极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为夫殉死以保存贞节的妇女中有多少是出于自愿，但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都予人不安及荒谬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经宋代儒家学者的大力鼓吹后，中国社会中已有很牢固的贞节观念，不排除有不少妇女由于人言可畏的原因而被迫守寡终生，甚或自杀殉夫。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在贞节这种观念之下，变得异常悲惨。）
3. 根据资料五，宋元女性最常采用哪种殉节的方式？将宋元两代自杀殉节的数字比较，社会人士对贞节观念有什么态度上的转变？（从资料五的内容来看，可以了解宋元期间女性以投河、或自缢最多，其中多以投河为主，这是由于相对其他方法，这种方法比较容易。此外，由于经过宋代理学的教化，至元代时，朝廷又大力提倡理学，贞节观念深入民心，故此，妇女殉节的行为也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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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节感动上天
	「玉亭县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适注一杨仞。不两月仞卒，号恸不食，或劝以舅姑年老，且有遗孕，乃忍死襄事注二。及生男，家日落注三，万历二十一年注四，河南大饥，宗禄注五久缺，纺绩注六三日，不得一飱，母子相持恸哭。夜分梦神语曰：『汝节行上闻于天，当有以相助。』晨兴，母子述所梦皆符，颇怪之。其子曰：『取屋后土作坯注七，易粟。』其日掘土，得钱数百。自是，每掘辄得钱。一日，舍旁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注八。延两月余，官俸亦至，人以为苦节所感。」


注一：适：嫁予。
注二：襄事：完成大事。此处指侍奉翁姑及生育儿子两件大事。
注三：家日落：家道日渐没落。
注四：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
注五：宗禄：祖宗留下来的财产。
注六：纺绩：同纺织。
注七：坯：同坏，音丕，土块的意思。
注八：爨：音窜，烧煮的意思。
引文大意：玉亭县君，伊王府王族朱典柄的女儿。二十四岁时嫁予杨仞。不到两个月，杨仞便逝世了，她放声痛哭，不肯饮食。有人劝她说公婆都已年老，而且她亦怀有杨仞的遗腹子，这才使她忍着不死，并努力处理杨仞的丧事。后来她生了个儿子，但家道却日益没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河南大灾荒，她久久也拿不到宗室的俸禄。连续三天努力纺织，却也换不来一顿饭，面对如此惨况，母子二人搂着痛哭。夜间，玉亭县君梦见神人对她说：「你的志节行为已为上天所知，将会有所资助。」到了天亮，母子二人叙述昨夜所做的梦竟完全相同，大家都觉得很是奇怪。儿子说：「挖屋子后方的泥土做土块，可以换取粮食。」那天即行挖土，竟得数百文钱。从此，每次挖土都能找到金钱。一天屋子旁边的地面塌陷，得到一窖煤炭，可用来烧火做饭。过了两个多月，官俸也送到来了，人们都应为这是玉亭县君苦苦守节而感动了上天，因而得到上天的救助。
资料来源：〔清〕张廷玉：《明史》，卷302，〈列传〉第190，〈列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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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姊妹守节投河
	「后崇祯注一中，兴安大水，漂没庐舍。有结筏自救者，邻里多附注二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问其姓氏不答。二女见筏上男子有裸者，叹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为！』携手跃入波中死。」


注一：崇祯：明思宗的年号，自公元1628年至公元1644年。
注二：附：依靠。
引文大意：后来崇祯年间，兴安发大水，冲毁淹没房屋。有人造木筏自救，许多邻居依附其上。见两个女子抱着一根朽木，在水中忽沉忽浮，便划着筏子救起，两个女子都是十六、七岁，问她们姓氏不回答。二女看见筏子上男子有裸着身体的，叹道：「我们姐妹抱着木头不死，是希望能到好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像这种样子，还活着做什么！」拉着手跳进波涛中死去。
资料来源：〔清〕张廷玉：《明史》，卷302，〈列传〉第189，〈列女〉1。
建议讨论问题：
1. 资料一的故事如何反映民间社会认可妇女守节的做法？（资料一的故事有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上天恩恤守节的女性，反映民间社会社会认可及接受这种做法。）
2. 根据资料二，你认为明代女性的守节行为是否已达至极端？（明代女性的节烈行为已达到愚不可及的地步，资料二便指出即使到了生死关头，面临溺毙的危机，却固执于木筏上有一赤裸男子而不能共处于一朽木，宁愿选择溺死河中。由此可见，明代女子以其生命来坚守所谓贞节实在是极为愚昧和盲目的了，而守节的行为也无疑到了极端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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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奖励节妇
	「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注一门闾注二，除免本家差役注三。」


注一：旌表：表扬。
注二：门闾：家门、家庭。
注三：差役：即古时每家每户所需肩负的徭役。
引文大意：凡是民间的寡妇，三十以前丈夫逝世并立志为亡夫守寡的妇女，又或五十岁以后仍不改节、坚持为夫守寡的妇女，她的家庭均可获得表扬，并且免除徭役。
资料来源：〔明〕徐溥：《明会典》卷78，〈礼部〉37。
[image: image48.jpg]



明代妇女守节的盛况
	「明兴着为规条，廵注一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注二。……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着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


注一：廵：古字，同巡。
注二：树坊表：树立贞节牌坊以作表扬。
引文大意：明朝建国，对表彰节妇烈女有明文规定，各地巡按和督学官员每年上报有关事实。情节重大的朝廷赐予建祠祭祀，其次也树立牌坊……至于偏僻地方贫民人家的女子，也能以保持贞节清白自相砥砺。帝王实录及地方志所记录的，不少于万余人，虽然其中也有以文采技艺而出名的，总的说来节妇烈女占多数。呜呼！为何这样多呵！
资料来源：〔清〕张廷玉：《明史》，卷310，〈列传〉第189，〈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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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奖励节妇
	「康熙六年注一，议准民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至五十歳以后，完全节操注二者，题请照例旌表。七年，定贞节妇女实行部不得仅以年岁已及草率滥送。十一年，议准强奸不从以致身死之烈妇，照节妇例旌表，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建坊。」


注一：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
注二：节操：坚持贞节。
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71，〈礼部〉，〈仪制清吏司〉，〈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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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全节堂
	「天津府属天津县全节堂在县东门外南斜衔，同治七年注一署。天津知府任信成创立。共房廿余间。
通商大臣崇厚，运使恒庆，天津道周家勋具捐廉以助善举。拨上年捐账项下余银五千两发当商生息。又于陈家沟船捐项下，酌提二成，每岁约京钱千缗。又各盐商按包捐制钱一文，每岁约京钱千缗，约按月交付首事。
收养节妇贞女，无论流寓土著，先询明年岁门氏，有无父母翁姑亲属子女，详细登记。节妇年在三十以内者方准入堂。有子妇者准携带。男则附义学读书，纸笔等费堂中筹备，女长成任母择配。
每个饮食日定京钱二百五十文。初二、十六两日改荤菜注二。每十人用仆妇一人，月给工钱一千五百文。每号月给灯油一斤。如有患病及病故者，医药棺殓堂中购备。节妇贞女入堂后，不能无故出堂。……
……节妇所带在幼童大十岁以上者，不得居住内堂。如各亲眷探望，必先通知司事注三，……如节妇贞女患病势危，亲眷来堂看视者，方准开门进内。」


注一：同治七年：即公元1866年。
注二：荤菜：即含有肉食成份的菜色。
注三：司事：负责管理财务及重要事务的职员。
资料来源：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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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府的全节堂
	「保定府全节堂的规约更为严密：
是堂之设，凡妇女三十以内丧夫，无论已未出嫁，有坚志守贞，家道贫寒者，到堂开报，司事秉公积查，由地邻注一具结注二保荐入堂。……
妇女入堂后，男亲族无论长幼，概不准入堂见面。……
惟本妇之姑，亲生之母，定以一月二次到堂会晤。翁姑父母子女病危，准其告知司事回家省亲注三，身故回家祭葬亦如之。春秋二季，准其出堂扫墓，每人每次给费用京钱四百文，派堂中仆妇相随，务令当日回堂。」


注一：地邻：邻居。
注二：具结：提出书面申请。
注三：省亲：回家探望亲人。
资料来源：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17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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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明清期间，节妇烈女的数目
	
	秦汉
	隋唐
	宋元
	明清

	节妇人数
	23
	32
	511
	36,623

	烈女人数
	19
	29
	505
	11,529

	合计
	42
	61
	1,016
	48,152


资料来源：董家遵：〈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载于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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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节牌坊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二，明朝怎样表扬节烈的妇女？这种表扬方式对贞节观念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明朝以立牌坊，建祠院，置名册，编入史书来表扬节妇。凡是三十岁亡夫而守寡逾二十载者，均由官府旌表其门闾，并免除其差役。可以这样说，明代旌表贞节的诏令助长了女子追求贞节的风气，以致当时节妇的数目竟达至万人以上。）
2. 根据资料三，清代严格执行旌表制度，你认为对要成为贞女烈妇的人而言，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求自己更为严格。）
3. 根据资料四，天津全节堂建于何时？它有什么功能？经费来源如何？这反映了什么情况？（天津全节堂建于清代中期，兴建之目的为收容节妇贞女，其经费来自官宦、乡绅、官商的捐款。由于政府对女子贞节的大力提倡，而社会上也普遍认同需要救济这群妇女，所以才有这些贞节堂的出现。）
4. 根据资料四、五，为什么全节堂要订立严厉的规则需入住的妇女遵守？（在保守的社会风气下，全节堂的目的不仅救济妇女，最重要还在于「全」妇女之节，以保证入住的妇女不会行差踏错。）
5. 你认为全节堂的出现对妇女守节的风气有什么影响？（全节堂的出现，反映了社会上认为为亡夫守节的女性值得尊敬，故此必须接济她们，保障她们的生活。由此可见，全节堂实为鼓励妇女守节的一种思想产物。它的出现，使一心为亡夫守节的妇女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也自然鼓励了贞节观念的发展。）
6. 根据资料六，从秦汉到明清节妇烈女数目的变化，反映中国女性的贞节行为有何改变？（宋代以前，虽然也有讲求妇女守节的行为，但未成一时的风气，女子于亡夫后，或选择改嫁；或终生守寡，任其自行决定。但是自宋代开始，由于理学盛行，讲求存天理，去人欲，对女子的贞节渐有严格的规范，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要求，故此节妇烈女的人数随之不断增加，到了明清时期更加达到高峰，超越前朝各代。）
7. 参考资料七，为什么政府或地方乡绅以兴建贞节牌坊来表扬妇德？这种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学生自由表达意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中国古代建贞节牌坊的作用，和采用这种方式束缚妇女所带来的弊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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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分析内容：





中国贞节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


理学思想兴起对贞节观念的强化。


旌表贞节制度的内容及其嬗变。


贞节观念下女性的表现。





探讨问题建议：





理学发达前，中国的贞节观念有什么特点？


理学发达后，女性的贞节观念有什么变化？





导论：中国的贞节观





探讨问题建议（1）：理学发达前，中国的贞节观念有什么特点？





中国的贞节观念怎样萌芽？








贞节观念在汉代有什么演变？








晋代士人的女性贞节观是怎样的？





隋唐法令对女性贞节观有什么影响？





探讨问题建议（2）：理学发达后，女性的贞节观念有什么变化？





宋代知识分子及理学家眼中的女性角色是怎样的？








元代贞节观念的深化有何表现？





明代女性有什么守节行为？





明清时期政府怎样奖励及鼓吹贞节？










